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鄧穎甄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安住 

訴訟代理人  洪宇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

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

112年11月28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

在，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

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

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受僱於被告，於被告經營之光仁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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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天母選品店擔任副店長，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

萬2075元，原告受僱期間發現物流部門提供天母店之物品

經常較其他店次等，亦有顧客反映天母店販售之商品較和

平店等級差，明顯不公且影響天母店販售，多次反映未獲

處理。副組長鐘宛翎向原告承認送至天母店之物品確實較

次等，上等之精品則全送往和平店，和平店需要衝業績拿

獎金，天母店係新開的店還無須著重業績云云，原告於

112年4月27日在工作群組向郭湘玲主任反映上情，惟郭主

任不僅不思解決爭議，反而指責原告不該在群組中揭露此

事。112年8月底鍾宛翎即將離職，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在

群組中上傳一則貼文，原意本係與鐘宛翎冰釋前嫌，惟郭

湘玲不悅要求原告收回貼文，郭湘玲指責原告在群組中攻

擊鐘宛翎副組長、對主管職不尊重，先於112年8月31日約

談原告，表示要將原告調至新店物流上班，其後於112年9

月12日通知原告自同年9月25日起調動至古亭店上班，認

為此調動非經營所需，且原告住北投，受僱之初即係約定

於天母店工作，調動後通勤時間增加，對原告之家庭照顧

造成影響，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乃拒絕調

動。

（二）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告不尊重主任、攻擊鐘宛翎、

私用印表機等由，要求原告交出所有物品後立即離開，並

預告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寄

出存證信函聲請資遣不合法，並通知隨時準備提供勞務，

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原告任職天母

店之門市，負責銷售業務，其依被告指示提供勞務、銷售

店內物品，工作表現可達成被告雇用原告所欲達成之經濟

目的，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被告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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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

一日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招募勞工時採取二階段面試，應聘人員於初試時通過

後，會再進行第二階段複試。原告初試係由鐘宛翎代理郭

湘玲主任進行，初試時有明確向原告說明工作內容、工作

理念、工作時間，以及被告人員輪調之需求等，當時原告

並無任何異議。在原告進行第二階段複試時，人事黃麗妙

有向原告詳細介紹應聘之工作內容、被告商店營運時間及

人員調動需求，並向原告確認有無意見，原告就人事黃麗

妙之說明亦未提出異議，嗣後原告通過複試到職天母店工

作。原告於兩次面試過程中，被告面試人員均有明向其告

知被告知工作理念、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及被告對於人員

職務調動之需求，藉以確認原告之配合度，因原告連續兩

次受告知皆未提出任何異議，被告始會認定原告認同被告

企業裡面和相關約定，進而錄用原告，兩造於訂立勞動契

約時確有約定雇主對勞工職務有職務調動之權限。

（二）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以下無法勝任工作之事由發生：

　　1.以自我為中心，無法融入工作團隊，時常於工作對話群組

上與工作同仁發生衝突與對立，致團隊無法和諧。

　　2.於000年0月間未經主管同意擅自更改並對外發布折扣公

告，亦未經主管同意私自將被告對外公告之折扣活動商品

提高原價後再打折，欺瞞消費者。

　　3.未尊重職場平權，擅自指揮弱勢身心障礙同仁排班，影響

身心障礙同仁心情。

　　4.主管之輔導與建議未受教，甚至出言頂撞，欠缺職場倫

理。

  　5.完全誤解被告企業文化，無視被告提倡之公益事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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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抱怨物流單位商品分配不均。

（三）被告所經營之二手商店係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場所，被告企

業之中心思想旨在締造能與身心障礙夥伴一同工作，融入

社區生活、將事業永續經營和追求環保之工作環境。被告

事業理念具高度公益性，於事業夥伴之管理上始終保持包

容、友善之態度，被告處理方式未逕行資遣，欲透過兩造

勞動契約中調派員工之工作地點方式，係考量在最小變動

之前提下輔導原告。原告拒絕被告調職命令，否認有調派

的權利，已違反兩造勞動契約約定，再被告就調動工作一

先聲請調解兩次未果後，被告再無其他方式改善缺失之可

能始資遣原告，已符合最後手段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6頁）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起受僱被告擔任天母店副店長，約

定月薪為3萬2075元。

（二）原告於112年1月15日發送未經主管確認修改版本折扣公告

海報至顧客群組。

（三）原告於112年4月27日向被告主任郭湘玲為原證3所示之對

話。

（四）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組為被證3之對

話，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約談。

（五）被告於112年9月12日要求原告於112年9月25日至古亭店服

務，經原告要求緩衝期六個月，經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告

知僅得緩衝至112年10月16日古亭店上班，經原告拒絕。

（六）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告知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

規定，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

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

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

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

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

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

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

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

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鐘宛翎本擔任被告之副組長，負責包含原告任職之

天母店、和平店、古亭店之管理人事處理、經營對策，屬

於原告之主管一節，業據證人鐘宛翎陳述明確（見本院卷

第188至189頁）。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

組對話，其內容略以：

　　　「給宛翎的一封公開信...

　　　你或許是： 

　　　父母親心中的 好女兒；

　　　兄弟姐妹心中 好姐妹；

　　　男朋友心中的 乖女友（因為想討他歡心）。

　　　抑或係，長官心目中的 好員工（因為你總是會説悅耳動

聽的話）；

　　　物流同事心中 好同仁（因為認清那裡不是你的主場，收

斂了狂妄自大的本性）；

　　　客人心目中的 二老大（你常在客人面前自詡，在光仁主

任是最大，我是排行第二順位的大）。

　　　但惋惜的是：你在光仁天母店的同仁心中是最不友善、最

不可愛、不聽建言、好大喜功、有功獨攬、有過則推…縱

然你已經被派往物流工作，仍是小動作、小手段不斷；慣

用雞腸鳥肚的胸襟對待天母門市，未曾有一天停竭過。久

而久之自然生成了你與天母店之間的齟齬與嫌隙。」

　　　（見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前開對話內容顯然係公開於工作群組，針對直屬主管鐘宛

翎之個性、人格為人身攻擊，已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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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對原告輔導，表明因前開情形，而

需將原告調離天母店觀察改善，擬調動至新店物流上班，

因原告拒絕，遂暫留天母店，等候職務調整通知，有被告

員工面談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再被告

於112年9月15日再發送電子郵件，表明曾於112年9月12日

通知轉至古亭店服務，因原告要求照顧家人小孩，請求給

予6個月緩衝期，被告討論後以商店人力安排及業務考

量，調任案延至000年00月00日生效，原告應於112年10月

16日至被告古亭店就任等情，有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35頁）。此後因原告仍然拒絕調動輔導，被告遂

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2年11月1日第一次調解原告未出

席，112年11月20日第二次調解，原告表明自身為吹哨者

遭主任針對報復，且被告存有偽造文書、強制罪，調動具

有不當動機與目的，不同意調動，亦不同意先前已同意6

個月後調動方案，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記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

（四）復證人郭湘玲證述：伊擔任被告庇護就業部主任，管轄三

家庇護工廠、3個社會企業及一個物流中心，從8 月28日

開始到勞資會議我們都沒有說要資遣原告，我們還是認為

可以改善，所以我們採取的是調店，當時是預計將原告調

到新店物流中心，因為鐘宛翎確定要離職不能指導原告，

所以想說將原告調至物流中心親自輔導，伊直到8月28日

當天才知道原告有一個姊姊的孫女要照顧，伊當時幫原告

想新店到北投距離太遠，加上原告也是門市人員，所以就

想說將原告轉調至古亭店，推測搭捷運不會太久，此事與

人事、副執行長及執行秘書討論，伊當時將古亭店店長轉

調至天母店，古亭店就有職缺，另該處交通方便，且伊常

常前往古亭店，如要對原告輔導也可以，但原告對此調度

是不配合、不回應，就是要留在天母店裡，和原告溝通過

程都表持善意，後續進行二次勞資協商，協商的目的也都

不是資遣，在這樣情況下沒有辦法以其他手段取代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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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180頁、第182至183頁、第185頁）。證人黃

麗妙則證述：伊為被告人事，本案其實一開始沒有要資

遣，2月1日時有做第一次輔導，再來是8月底鐘宛翎要離

開時原告有在工作群組發文，鐘宛翎因此事大哭，行政中

心有要求要輔導，大約是8月底，也因為這件事，開始有

調職的想法，當時想要將原告調回物流中心就近由主任輔

導，主任通知原告後才知道原告家庭有個孩子需要照顧，

後來考量此情況就想說調到古亭，由該處資深員工帶領

他，原告也不願意，也不知道怎麼和原告溝通，所以伊就

到勞動局主動申請調解，第一次調解原告沒有來，第二次

調解沒有溝通的餘地，第三次輔導也不是為了資遣，知道

原告會去看身心障礙同仁手機，希望原告可以尊重主任的

經營管理權，希望透過這個會議告訴原告要尊重貨物管理

及職場秩序。做成的會議紀錄請原告簽名，但原告不願意

簽名，一直講電話，原告就說要帶回去給他的律師看，我

們就現場一直等，最後就是當天會議結束後，伊、執行秘

書、主任討論後和執行長報告我們沒有辦法再和原告合作

下去，因為是沒有信任關係了，原告所有的東西都要求要

律師看，還有原告對工作群組的發文及對身心障礙同仁的

行為覺得沒有任何不妥。被告機構以保護弱勢為目的，但

在群組上這樣發文如果基金會完全沒有處理，是要給其他

同仁及身心障礙同仁什麼樣的示範，所以最終是沒有選擇

的資遣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可見就前述不適

任情形發生後，被告並未立即採取資遣之作為，擬透過調

職由主管就近輔導之方式調整原告工作態度，然原告就此

完全拒絕配合，經勞資調解協商時仍否認有不適任情形，

可徵其對於前述不適任狀況並無改善意願，且拒絕雇主對

此所為之任何輔導措施，被告於經過協商、調解過後，仍

因原告無意願配合改善不能勝任之情形，始於112年11月

28日通知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並無違解雇

最後手段性原則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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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告固主張其對同仁之人身攻擊與其擔任門市銷售工作無

關，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此部份業經證人郭

湘玲證述：被告是身心障礙的庇護場，也要面對政府政

策，所以在團隊合作需要非常緊密及需要溝通，原告是完

全沒有辦法和團隊合作，幾乎無法溝通，因為被告庇護工

廠及門市是需要合作協調，所有事情是需要一致的，原告

群組貼文之時，伊當正在巡視其他工廠開車，當下先打電

話給在古亭店的鐘宛翎，先安撫她，本來預定31日要開歡

送會，當下鐘宛翎在哭，表示不要歡送會了，另外和平店

店長也打電話給伊問有無看到這個貼文，和平店的同仁都

覺得這太過分了，古亭店的同仁也有提出相同想法，天母

店由二名一般同仁及三名身心障礙同仁，其中一名身心障

礙者障別比較嚴重不看手機，另外二名身心障礙同仁自該

次事件後變得較為安靜，本來將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是

讓他們學習進入社區，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但在此事件

後，伊發現他們有害怕的情況，心裡滿擔憂的等語（見本

院卷第182頁、第184至185頁），可徵被告因其經營企業

之特性，同事間需互相協調溝通，而職場中對同仁之態度

與合作情形，亦屬於工作內容之一環，原告針對直屬主管

之人身攻擊將致同仁間溝通存有障礙，自屬不能勝任工作

之情形，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六）原告固另主張前述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

第4款、第5款云云。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

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

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

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

第4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前述調動係因原告存有不適

任情形，需就近輔導原告所為之調動，已如前述，則被告

之調動係企業經營所必須，並不存在不當動機與目的，應

堪認定。再被告天母店與古亭店相距約10公里，以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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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交通方式前往，通勤時間約為26分至44分許，有

GOOGLE地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該通

勤時間已在合理範圍內，並無距離過遠而需必要協助情

形。末被告已於112年9月15日電子郵件中告知考量原告家

庭安排，緩衝調職日期延後生效，自112年10月16日起開

始，更難認此部份並未考量原告家庭生活利益，原告主張

調動不合法云云，並無可採。再原告固主張兩造約定任職

於天母店，並未約定得以調職云云，然就前述調動違背兩

造勞動契約約定一節，未見原告舉證。並經證人鐘宛翎證

述：原告面試初試時有告知因為是直營店，需要能夠輪調

門市，未來有開新店，人事上支援需要輪調，伊有以自己

為例，表示自己是從新店調到天母，原告有問要調到哪

裡，會很久嗎？伊有跟原告說要看公司需求等語（見本院

卷第188頁）。證人郭湘玲證述：初試因伊有事情所以委

由鐘宛翎初試，複試時由伊與人事、執行秘書、複秘書長

面試，當時人事黃麗妙有別說到要調動的事情，擔心上班

時間無法配合或需要支援，伊記得原告有說伊未婚時間自

由，可以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證人黃麗

妙證述：複試會介紹主管，請面試者自我介紹，接著提問

問題，詢問面試者有無問題要問，到一個段落會告知薪

資、福利初試告知了，有無意見，針對職缺作單位介紹，

表示選品店有2至3家，庇護工廠有3家所以人員會輪調，

但選品店不會到庇護工廠，伊有說會調，面試當時原告沒

有任何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其等均證稱面試

時已告知需配合輪調，原告對此無異議後仍為任職，自難

認被告以原告不適任為由調離天母店違反兩造約定，原˙

告主張並無可採。

（七）綜此，兩造勞動契約已經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表示於112

年12月18日終止，原告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

告公司給付其後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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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職方式輔導，原告拒絕輔導，遂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

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

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並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

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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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鄧穎甄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鍾安住  
訴訟代理人  洪宇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受僱於被告，於被告經營之光仁綠時尚天母選品店擔任副店長，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75元，原告受僱期間發現物流部門提供天母店之物品經常較其他店次等，亦有顧客反映天母店販售之商品較和平店等級差，明顯不公且影響天母店販售，多次反映未獲處理。副組長鐘宛翎向原告承認送至天母店之物品確實較次等，上等之精品則全送往和平店，和平店需要衝業績拿獎金，天母店係新開的店還無須著重業績云云，原告於112年4月27日在工作群組向郭湘玲主任反映上情，惟郭主任不僅不思解決爭議，反而指責原告不該在群組中揭露此事。112年8月底鍾宛翎即將離職，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在群組中上傳一則貼文，原意本係與鐘宛翎冰釋前嫌，惟郭湘玲不悅要求原告收回貼文，郭湘玲指責原告在群組中攻擊鐘宛翎副組長、對主管職不尊重，先於112年8月31日約談原告，表示要將原告調至新店物流上班，其後於112年9月12日通知原告自同年9月25日起調動至古亭店上班，認為此調動非經營所需，且原告住北投，受僱之初即係約定於天母店工作，調動後通勤時間增加，對原告之家庭照顧造成影響，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乃拒絕調動。
（二）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告不尊重主任、攻擊鐘宛翎、私用印表機等由，要求原告交出所有物品後立即離開，並預告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寄出存證信函聲請資遣不合法，並通知隨時準備提供勞務，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原告任職天母店之門市，負責銷售業務，其依被告指示提供勞務、銷售店內物品，工作表現可達成被告雇用原告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被告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招募勞工時採取二階段面試，應聘人員於初試時通過後，會再進行第二階段複試。原告初試係由鐘宛翎代理郭湘玲主任進行，初試時有明確向原告說明工作內容、工作理念、工作時間，以及被告人員輪調之需求等，當時原告並無任何異議。在原告進行第二階段複試時，人事黃麗妙有向原告詳細介紹應聘之工作內容、被告商店營運時間及人員調動需求，並向原告確認有無意見，原告就人事黃麗妙之說明亦未提出異議，嗣後原告通過複試到職天母店工作。原告於兩次面試過程中，被告面試人員均有明向其告知被告知工作理念、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及被告對於人員職務調動之需求，藉以確認原告之配合度，因原告連續兩次受告知皆未提出任何異議，被告始會認定原告認同被告企業裡面和相關約定，進而錄用原告，兩造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確有約定雇主對勞工職務有職務調動之權限。
（二）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以下無法勝任工作之事由發生：
　　1.以自我為中心，無法融入工作團隊，時常於工作對話群組上與工作同仁發生衝突與對立，致團隊無法和諧。
　　2.於000年0月間未經主管同意擅自更改並對外發布折扣公告，亦未經主管同意私自將被告對外公告之折扣活動商品提高原價後再打折，欺瞞消費者。
　　3.未尊重職場平權，擅自指揮弱勢身心障礙同仁排班，影響身心障礙同仁心情。
　　4.主管之輔導與建議未受教，甚至出言頂撞，欠缺職場倫理。
  　5.完全誤解被告企業文化，無視被告提倡之公益事業精神，還抱怨物流單位商品分配不均。
（三）被告所經營之二手商店係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場所，被告企業之中心思想旨在締造能與身心障礙夥伴一同工作，融入社區生活、將事業永續經營和追求環保之工作環境。被告事業理念具高度公益性，於事業夥伴之管理上始終保持包容、友善之態度，被告處理方式未逕行資遣，欲透過兩造勞動契約中調派員工之工作地點方式，係考量在最小變動之前提下輔導原告。原告拒絕被告調職命令，否認有調派的權利，已違反兩造勞動契約約定，再被告就調動工作一先聲請調解兩次未果後，被告再無其他方式改善缺失之可能始資遣原告，已符合最後手段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6頁）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起受僱被告擔任天母店副店長，約定月薪為3萬2075元。
（二）原告於112年1月15日發送未經主管確認修改版本折扣公告海報至顧客群組。
（三）原告於112年4月27日向被告主任郭湘玲為原證3所示之對話。
（四）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組為被證3之對話，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約談。
（五）被告於112年9月12日要求原告於112年9月25日至古亭店服務，經原告要求緩衝期六個月，經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告知僅得緩衝至112年10月16日古亭店上班，經原告拒絕。
（六）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告知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鐘宛翎本擔任被告之副組長，負責包含原告任職之天母店、和平店、古亭店之管理人事處理、經營對策，屬於原告之主管一節，業據證人鐘宛翎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8至189頁）。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組對話，其內容略以：
　　　「給宛翎的一封公開信...
　　　你或許是： 
　　　父母親心中的 好女兒；
　　　兄弟姐妹心中 好姐妹；
　　　男朋友心中的 乖女友（因為想討他歡心）。
　　　抑或係，長官心目中的 好員工（因為你總是會説悅耳動聽的話）；
　　　物流同事心中 好同仁（因為認清那裡不是你的主場，收斂了狂妄自大的本性）；
　　　客人心目中的 二老大（你常在客人面前自詡，在光仁主任是最大，我是排行第二順位的大）。
　　　但惋惜的是：你在光仁天母店的同仁心中是最不友善、最不可愛、不聽建言、好大喜功、有功獨攬、有過則推…縱然你已經被派往物流工作，仍是小動作、小手段不斷；慣用雞腸鳥肚的胸襟對待天母門市，未曾有一天停竭過。久而久之自然生成了你與天母店之間的齟齬與嫌隙。」
　　　（見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前開對話內容顯然係公開於工作群組，針對直屬主管鐘宛翎之個性、人格為人身攻擊，已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三）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對原告輔導，表明因前開情形，而需將原告調離天母店觀察改善，擬調動至新店物流上班，因原告拒絕，遂暫留天母店，等候職務調整通知，有被告員工面談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再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再發送電子郵件，表明曾於112年9月12日通知轉至古亭店服務，因原告要求照顧家人小孩，請求給予6個月緩衝期，被告討論後以商店人力安排及業務考量，調任案延至000年00月00日生效，原告應於112年10月16日至被告古亭店就任等情，有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此後因原告仍然拒絕調動輔導，被告遂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2年11月1日第一次調解原告未出席，112年11月20日第二次調解，原告表明自身為吹哨者遭主任針對報復，且被告存有偽造文書、強制罪，調動具有不當動機與目的，不同意調動，亦不同意先前已同意6個月後調動方案，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
（四）復證人郭湘玲證述：伊擔任被告庇護就業部主任，管轄三家庇護工廠、3個社會企業及一個物流中心，從8 月28日開始到勞資會議我們都沒有說要資遣原告，我們還是認為可以改善，所以我們採取的是調店，當時是預計將原告調到新店物流中心，因為鐘宛翎確定要離職不能指導原告，所以想說將原告調至物流中心親自輔導，伊直到8月28日當天才知道原告有一個姊姊的孫女要照顧，伊當時幫原告想新店到北投距離太遠，加上原告也是門市人員，所以就想說將原告轉調至古亭店，推測搭捷運不會太久，此事與人事、副執行長及執行秘書討論，伊當時將古亭店店長轉調至天母店，古亭店就有職缺，另該處交通方便，且伊常常前往古亭店，如要對原告輔導也可以，但原告對此調度是不配合、不回應，就是要留在天母店裡，和原告溝通過程都表持善意，後續進行二次勞資協商，協商的目的也都不是資遣，在這樣情況下沒有辦法以其他手段取代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第182至183頁、第185頁）。證人黃麗妙則證述：伊為被告人事，本案其實一開始沒有要資遣，2月1日時有做第一次輔導，再來是8月底鐘宛翎要離開時原告有在工作群組發文，鐘宛翎因此事大哭，行政中心有要求要輔導，大約是8月底，也因為這件事，開始有調職的想法，當時想要將原告調回物流中心就近由主任輔導，主任通知原告後才知道原告家庭有個孩子需要照顧，後來考量此情況就想說調到古亭，由該處資深員工帶領他，原告也不願意，也不知道怎麼和原告溝通，所以伊就到勞動局主動申請調解，第一次調解原告沒有來，第二次調解沒有溝通的餘地，第三次輔導也不是為了資遣，知道原告會去看身心障礙同仁手機，希望原告可以尊重主任的經營管理權，希望透過這個會議告訴原告要尊重貨物管理及職場秩序。做成的會議紀錄請原告簽名，但原告不願意簽名，一直講電話，原告就說要帶回去給他的律師看，我們就現場一直等，最後就是當天會議結束後，伊、執行秘書、主任討論後和執行長報告我們沒有辦法再和原告合作下去，因為是沒有信任關係了，原告所有的東西都要求要律師看，還有原告對工作群組的發文及對身心障礙同仁的行為覺得沒有任何不妥。被告機構以保護弱勢為目的，但在群組上這樣發文如果基金會完全沒有處理，是要給其他同仁及身心障礙同仁什麼樣的示範，所以最終是沒有選擇的資遣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可見就前述不適任情形發生後，被告並未立即採取資遣之作為，擬透過調職由主管就近輔導之方式調整原告工作態度，然原告就此完全拒絕配合，經勞資調解協商時仍否認有不適任情形，可徵其對於前述不適任狀況並無改善意願，且拒絕雇主對此所為之任何輔導措施，被告於經過協商、調解過後，仍因原告無意願配合改善不能勝任之情形，始於112年11月28日通知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並無違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甚明。
（五）原告固主張其對同仁之人身攻擊與其擔任門市銷售工作無關，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此部份業經證人郭湘玲證述：被告是身心障礙的庇護場，也要面對政府政策，所以在團隊合作需要非常緊密及需要溝通，原告是完全沒有辦法和團隊合作，幾乎無法溝通，因為被告庇護工廠及門市是需要合作協調，所有事情是需要一致的，原告群組貼文之時，伊當正在巡視其他工廠開車，當下先打電話給在古亭店的鐘宛翎，先安撫她，本來預定31日要開歡送會，當下鐘宛翎在哭，表示不要歡送會了，另外和平店店長也打電話給伊問有無看到這個貼文，和平店的同仁都覺得這太過分了，古亭店的同仁也有提出相同想法，天母店由二名一般同仁及三名身心障礙同仁，其中一名身心障礙者障別比較嚴重不看手機，另外二名身心障礙同仁自該次事件後變得較為安靜，本來將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是讓他們學習進入社區，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但在此事件後，伊發現他們有害怕的情況，心裡滿擔憂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至185頁），可徵被告因其經營企業之特性，同事間需互相協調溝通，而職場中對同仁之態度與合作情形，亦屬於工作內容之一環，原告針對直屬主管之人身攻擊將致同仁間溝通存有障礙，自屬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六）原告固另主張前述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4款、第5款云云。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4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前述調動係因原告存有不適任情形，需就近輔導原告所為之調動，已如前述，則被告之調動係企業經營所必須，並不存在不當動機與目的，應堪認定。再被告天母店與古亭店相距約10公里，以機車、大眾交通方式前往，通勤時間約為26分至44分許，有GOOGLE地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該通勤時間已在合理範圍內，並無距離過遠而需必要協助情形。末被告已於112年9月15日電子郵件中告知考量原告家庭安排，緩衝調職日期延後生效，自112年10月16日起開始，更難認此部份並未考量原告家庭生活利益，原告主張調動不合法云云，並無可採。再原告固主張兩造約定任職於天母店，並未約定得以調職云云，然就前述調動違背兩造勞動契約約定一節，未見原告舉證。並經證人鐘宛翎證述：原告面試初試時有告知因為是直營店，需要能夠輪調門市，未來有開新店，人事上支援需要輪調，伊有以自己為例，表示自己是從新店調到天母，原告有問要調到哪裡，會很久嗎？伊有跟原告說要看公司需求等語（見本院卷第188頁）。證人郭湘玲證述：初試因伊有事情所以委由鐘宛翎初試，複試時由伊與人事、執行秘書、複秘書長面試，當時人事黃麗妙有別說到要調動的事情，擔心上班時間無法配合或需要支援，伊記得原告有說伊未婚時間自由，可以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證人黃麗妙證述：複試會介紹主管，請面試者自我介紹，接著提問問題，詢問面試者有無問題要問，到一個段落會告知薪資、福利初試告知了，有無意見，針對職缺作單位介紹，表示選品店有2至3家，庇護工廠有3家所以人員會輪調，但選品店不會到庇護工廠，伊有說會調，面試當時原告沒有任何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其等均證稱面試時已告知需配合輪調，原告對此無異議後仍為任職，自難認被告以原告不適任為由調離天母店違反兩造約定，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七）綜此，兩造勞動契約已經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表示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原告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其後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以調職方式輔導，原告拒絕輔導，遂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鄧穎甄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鍾安住  

訴訟代理人  洪宇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

    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

    2年11月28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

    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

    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

    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受僱於被告，於被告經營之光仁綠

      時尚天母選品店擔任副店長，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

      萬2075元，原告受僱期間發現物流部門提供天母店之物品

      經常較其他店次等，亦有顧客反映天母店販售之商品較和

      平店等級差，明顯不公且影響天母店販售，多次反映未獲

      處理。副組長鐘宛翎向原告承認送至天母店之物品確實較

      次等，上等之精品則全送往和平店，和平店需要衝業績拿

      獎金，天母店係新開的店還無須著重業績云云，原告於11

      2年4月27日在工作群組向郭湘玲主任反映上情，惟郭主任

      不僅不思解決爭議，反而指責原告不該在群組中揭露此事

      。112年8月底鍾宛翎即將離職，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在群

      組中上傳一則貼文，原意本係與鐘宛翎冰釋前嫌，惟郭湘

      玲不悅要求原告收回貼文，郭湘玲指責原告在群組中攻擊

      鐘宛翎副組長、對主管職不尊重，先於112年8月31日約談

      原告，表示要將原告調至新店物流上班，其後於112年9月

      12日通知原告自同年9月25日起調動至古亭店上班，認為

      此調動非經營所需，且原告住北投，受僱之初即係約定於

      天母店工作，調動後通勤時間增加，對原告之家庭照顧造

      成影響，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乃拒絕調動

      。

（二）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告不尊重主任、攻擊鐘宛翎、

      私用印表機等由，要求原告交出所有物品後立即離開，並

      預告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寄

      出存證信函聲請資遣不合法，並通知隨時準備提供勞務，

      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原告任職天母

      店之門市，負責銷售業務，其依被告指示提供勞務、銷售

      店內物品，工作表現可達成被告雇用原告所欲達成之經濟

      目的，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被告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

      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

      ，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

      ，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招募勞工時採取二階段面試，應聘人員於初試時通過

      後，會再進行第二階段複試。原告初試係由鐘宛翎代理郭

      湘玲主任進行，初試時有明確向原告說明工作內容、工作

      理念、工作時間，以及被告人員輪調之需求等，當時原告

      並無任何異議。在原告進行第二階段複試時，人事黃麗妙

      有向原告詳細介紹應聘之工作內容、被告商店營運時間及

      人員調動需求，並向原告確認有無意見，原告就人事黃麗

      妙之說明亦未提出異議，嗣後原告通過複試到職天母店工

      作。原告於兩次面試過程中，被告面試人員均有明向其告

      知被告知工作理念、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及被告對於人員

      職務調動之需求，藉以確認原告之配合度，因原告連續兩

      次受告知皆未提出任何異議，被告始會認定原告認同被告

      企業裡面和相關約定，進而錄用原告，兩造於訂立勞動契

      約時確有約定雇主對勞工職務有職務調動之權限。

（二）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以下無法勝任工作之事由發生：

　　1.以自我為中心，無法融入工作團隊，時常於工作對話群組

      上與工作同仁發生衝突與對立，致團隊無法和諧。

　　2.於000年0月間未經主管同意擅自更改並對外發布折扣公告

      ，亦未經主管同意私自將被告對外公告之折扣活動商品提

      高原價後再打折，欺瞞消費者。

　　3.未尊重職場平權，擅自指揮弱勢身心障礙同仁排班，影響

      身心障礙同仁心情。

　　4.主管之輔導與建議未受教，甚至出言頂撞，欠缺職場倫理

      。

  　5.完全誤解被告企業文化，無視被告提倡之公益事業精神，

      還抱怨物流單位商品分配不均。

（三）被告所經營之二手商店係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場所，被告企

      業之中心思想旨在締造能與身心障礙夥伴一同工作，融入

      社區生活、將事業永續經營和追求環保之工作環境。被告

      事業理念具高度公益性，於事業夥伴之管理上始終保持包

      容、友善之態度，被告處理方式未逕行資遣，欲透過兩造

      勞動契約中調派員工之工作地點方式，係考量在最小變動

      之前提下輔導原告。原告拒絕被告調職命令，否認有調派

      的權利，已違反兩造勞動契約約定，再被告就調動工作一

      先聲請調解兩次未果後，被告再無其他方式改善缺失之可

      能始資遣原告，已符合最後手段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6頁）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起受僱被告擔任天母店副店長，約

      定月薪為3萬2075元。

（二）原告於112年1月15日發送未經主管確認修改版本折扣公告

      海報至顧客群組。

（三）原告於112年4月27日向被告主任郭湘玲為原證3所示之對

      話。

（四）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組為被證3之對話

      ，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約談。

（五）被告於112年9月12日要求原告於112年9月25日至古亭店服

      務，經原告要求緩衝期六個月，經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告

      知僅得緩衝至112年10月16日古亭店上班，經原告拒絕。

（六）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告知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

      規定，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

      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

      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

      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

      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

      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

      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

      ，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

      ，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鐘宛翎本擔任被告之副組長，負責包含原告任職之

      天母店、和平店、古亭店之管理人事處理、經營對策，屬

      於原告之主管一節，業據證人鐘宛翎陳述明確（見本院卷

      第188至189頁）。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

      組對話，其內容略以：

　　　「給宛翎的一封公開信...

　　　你或許是： 

　　　父母親心中的 好女兒；

　　　兄弟姐妹心中 好姐妹；

　　　男朋友心中的 乖女友（因為想討他歡心）。

　　　抑或係，長官心目中的 好員工（因為你總是會説悅耳動

      聽的話）；

　　　物流同事心中 好同仁（因為認清那裡不是你的主場，收

      斂了狂妄自大的本性）；

　　　客人心目中的 二老大（你常在客人面前自詡，在光仁主

      任是最大，我是排行第二順位的大）。

　　　但惋惜的是：你在光仁天母店的同仁心中是最不友善、最

      不可愛、不聽建言、好大喜功、有功獨攬、有過則推…縱

      然你已經被派往物流工作，仍是小動作、小手段不斷；慣

      用雞腸鳥肚的胸襟對待天母門市，未曾有一天停竭過。久

      而久之自然生成了你與天母店之間的齟齬與嫌隙。」

　　　（見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前開對話內容顯然係公開於工作群組，針對直屬主管鐘宛

      翎之個性、人格為人身攻擊，已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三）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對原告輔導，表明因前開情形，而

      需將原告調離天母店觀察改善，擬調動至新店物流上班，

      因原告拒絕，遂暫留天母店，等候職務調整通知，有被告

      員工面談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再被告

      於112年9月15日再發送電子郵件，表明曾於112年9月12日

      通知轉至古亭店服務，因原告要求照顧家人小孩，請求給

      予6個月緩衝期，被告討論後以商店人力安排及業務考量

      ，調任案延至000年00月00日生效，原告應於112年10月16

      日至被告古亭店就任等情，有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35頁）。此後因原告仍然拒絕調動輔導，被告遂聲

      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2年11月1日第一次調解原告未出席

      ，112年11月20日第二次調解，原告表明自身為吹哨者遭

      主任針對報復，且被告存有偽造文書、強制罪，調動具有

      不當動機與目的，不同意調動，亦不同意先前已同意6個

      月後調動方案，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

（四）復證人郭湘玲證述：伊擔任被告庇護就業部主任，管轄三

      家庇護工廠、3個社會企業及一個物流中心，從8 月28日

      開始到勞資會議我們都沒有說要資遣原告，我們還是認為

      可以改善，所以我們採取的是調店，當時是預計將原告調

      到新店物流中心，因為鐘宛翎確定要離職不能指導原告，

      所以想說將原告調至物流中心親自輔導，伊直到8月28日

      當天才知道原告有一個姊姊的孫女要照顧，伊當時幫原告

      想新店到北投距離太遠，加上原告也是門市人員，所以就

      想說將原告轉調至古亭店，推測搭捷運不會太久，此事與

      人事、副執行長及執行秘書討論，伊當時將古亭店店長轉

      調至天母店，古亭店就有職缺，另該處交通方便，且伊常

      常前往古亭店，如要對原告輔導也可以，但原告對此調度

      是不配合、不回應，就是要留在天母店裡，和原告溝通過

      程都表持善意，後續進行二次勞資協商，協商的目的也都

      不是資遣，在這樣情況下沒有辦法以其他手段取代等語（

      見本院卷第180頁、第182至183頁、第185頁）。證人黃麗

      妙則證述：伊為被告人事，本案其實一開始沒有要資遣，

      2月1日時有做第一次輔導，再來是8月底鐘宛翎要離開時

      原告有在工作群組發文，鐘宛翎因此事大哭，行政中心有

      要求要輔導，大約是8月底，也因為這件事，開始有調職

      的想法，當時想要將原告調回物流中心就近由主任輔導，

      主任通知原告後才知道原告家庭有個孩子需要照顧，後來

      考量此情況就想說調到古亭，由該處資深員工帶領他，原

      告也不願意，也不知道怎麼和原告溝通，所以伊就到勞動

      局主動申請調解，第一次調解原告沒有來，第二次調解沒

      有溝通的餘地，第三次輔導也不是為了資遣，知道原告會

      去看身心障礙同仁手機，希望原告可以尊重主任的經營管

      理權，希望透過這個會議告訴原告要尊重貨物管理及職場

      秩序。做成的會議紀錄請原告簽名，但原告不願意簽名，

      一直講電話，原告就說要帶回去給他的律師看，我們就現

      場一直等，最後就是當天會議結束後，伊、執行秘書、主

      任討論後和執行長報告我們沒有辦法再和原告合作下去，

      因為是沒有信任關係了，原告所有的東西都要求要律師看

      ，還有原告對工作群組的發文及對身心障礙同仁的行為覺

      得沒有任何不妥。被告機構以保護弱勢為目的，但在群組

      上這樣發文如果基金會完全沒有處理，是要給其他同仁及

      身心障礙同仁什麼樣的示範，所以最終是沒有選擇的資遣

      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可見就前述不適任情形

      發生後，被告並未立即採取資遣之作為，擬透過調職由主

      管就近輔導之方式調整原告工作態度，然原告就此完全拒

      絕配合，經勞資調解協商時仍否認有不適任情形，可徵其

      對於前述不適任狀況並無改善意願，且拒絕雇主對此所為

      之任何輔導措施，被告於經過協商、調解過後，仍因原告

      無意願配合改善不能勝任之情形，始於112年11月28日通

      知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並無違解雇最後手

      段性原則甚明。

（五）原告固主張其對同仁之人身攻擊與其擔任門市銷售工作無關，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此部份業經證人郭湘玲證述：被告是身心障礙的庇護場，也要面對政府政策，所以在團隊合作需要非常緊密及需要溝通，原告是完全沒有辦法和團隊合作，幾乎無法溝通，因為被告庇護工廠及門市是需要合作協調，所有事情是需要一致的，原告群組貼文之時，伊當正在巡視其他工廠開車，當下先打電話給在古亭店的鐘宛翎，先安撫她，本來預定31日要開歡送會，當下鐘宛翎在哭，表示不要歡送會了，另外和平店店長也打電話給伊問有無看到這個貼文，和平店的同仁都覺得這太過分了，古亭店的同仁也有提出相同想法，天母店由二名一般同仁及三名身心障礙同仁，其中一名身心障礙者障別比較嚴重不看手機，另外二名身心障礙同仁自該次事件後變得較為安靜，本來將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是讓他們學習進入社區，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但在此事件後，伊發現他們有害怕的情況，心裡滿擔憂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至185頁），可徵被告因其經營企業之特性，同事間需互相協調溝通，而職場中對同仁之態度與合作情形，亦屬於工作內容之一環，原告針對直屬主管之人身攻擊將致同仁間溝通存有障礙，自屬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六）原告固另主張前述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4款、第5款云云。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4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前述調動係因原告存有不適任情形，需就近輔導原告所為之調動，已如前述，則被告之調動係企業經營所必須，並不存在不當動機與目的，應堪認定。再被告天母店與古亭店相距約10公里，以機車、大眾交通方式前往，通勤時間約為26分至44分許，有GOOGLE地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該通勤時間已在合理範圍內，並無距離過遠而需必要協助情形。末被告已於112年9月15日電子郵件中告知考量原告家庭安排，緩衝調職日期延後生效，自112年10月16日起開始，更難認此部份並未考量原告家庭生活利益，原告主張調動不合法云云，並無可採。再原告固主張兩造約定任職於天母店，並未約定得以調職云云，然就前述調動違背兩造勞動契約約定一節，未見原告舉證。並經證人鐘宛翎證述：原告面試初試時有告知因為是直營店，需要能夠輪調門市，未來有開新店，人事上支援需要輪調，伊有以自己為例，表示自己是從新店調到天母，原告有問要調到哪裡，會很久嗎？伊有跟原告說要看公司需求等語（見本院卷第188頁）。證人郭湘玲證述：初試因伊有事情所以委由鐘宛翎初試，複試時由伊與人事、執行秘書、複秘書長面試，當時人事黃麗妙有別說到要調動的事情，擔心上班時間無法配合或需要支援，伊記得原告有說伊未婚時間自由，可以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證人黃麗妙證述：複試會介紹主管，請面試者自我介紹，接著提問問題，詢問面試者有無問題要問，到一個段落會告知薪資、福利初試告知了，有無意見，針對職缺作單位介紹，表示選品店有2至3家，庇護工廠有3家所以人員會輪調，但選品店不會到庇護工廠，伊有說會調，面試當時原告沒有任何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其等均證稱面試時已告知需配合輪調，原告對此無異議後仍為任職，自難認被告以原告不適任為由調離天母店違反兩造約定，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七）綜此，兩造勞動契約已經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表示於112

      年12月18日終止，原告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

      告公司給付其後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

    以調職方式輔導，原告拒絕輔導，遂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

    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

    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並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工

    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4號

原      告  鄧穎甄  

訴訟代理人  王瀅雅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鍾安住  

訴訟代理人  洪宇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受僱於被告，於被告經營之光仁綠時尚天母選品店擔任副店長，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75元，原告受僱期間發現物流部門提供天母店之物品經常較其他店次等，亦有顧客反映天母店販售之商品較和平店等級差，明顯不公且影響天母店販售，多次反映未獲處理。副組長鐘宛翎向原告承認送至天母店之物品確實較次等，上等之精品則全送往和平店，和平店需要衝業績拿獎金，天母店係新開的店還無須著重業績云云，原告於112年4月27日在工作群組向郭湘玲主任反映上情，惟郭主任不僅不思解決爭議，反而指責原告不該在群組中揭露此事。112年8月底鍾宛翎即將離職，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在群組中上傳一則貼文，原意本係與鐘宛翎冰釋前嫌，惟郭湘玲不悅要求原告收回貼文，郭湘玲指責原告在群組中攻擊鐘宛翎副組長、對主管職不尊重，先於112年8月31日約談原告，表示要將原告調至新店物流上班，其後於112年9月12日通知原告自同年9月25日起調動至古亭店上班，認為此調動非經營所需，且原告住北投，受僱之初即係約定於天母店工作，調動後通勤時間增加，對原告之家庭照顧造成影響，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乃拒絕調動。

（二）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告不尊重主任、攻擊鐘宛翎、私用印表機等由，要求原告交出所有物品後立即離開，並預告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寄出存證信函聲請資遣不合法，並通知隨時準備提供勞務，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原告任職天母店之門市，負責銷售業務，其依被告指示提供勞務、銷售店內物品，工作表現可達成被告雇用原告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事，被告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招募勞工時採取二階段面試，應聘人員於初試時通過後，會再進行第二階段複試。原告初試係由鐘宛翎代理郭湘玲主任進行，初試時有明確向原告說明工作內容、工作理念、工作時間，以及被告人員輪調之需求等，當時原告並無任何異議。在原告進行第二階段複試時，人事黃麗妙有向原告詳細介紹應聘之工作內容、被告商店營運時間及人員調動需求，並向原告確認有無意見，原告就人事黃麗妙之說明亦未提出異議，嗣後原告通過複試到職天母店工作。原告於兩次面試過程中，被告面試人員均有明向其告知被告知工作理念、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及被告對於人員職務調動之需求，藉以確認原告之配合度，因原告連續兩次受告知皆未提出任何異議，被告始會認定原告認同被告企業裡面和相關約定，進而錄用原告，兩造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確有約定雇主對勞工職務有職務調動之權限。

（二）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以下無法勝任工作之事由發生：

　　1.以自我為中心，無法融入工作團隊，時常於工作對話群組上與工作同仁發生衝突與對立，致團隊無法和諧。

　　2.於000年0月間未經主管同意擅自更改並對外發布折扣公告，亦未經主管同意私自將被告對外公告之折扣活動商品提高原價後再打折，欺瞞消費者。

　　3.未尊重職場平權，擅自指揮弱勢身心障礙同仁排班，影響身心障礙同仁心情。

　　4.主管之輔導與建議未受教，甚至出言頂撞，欠缺職場倫理。

  　5.完全誤解被告企業文化，無視被告提倡之公益事業精神，還抱怨物流單位商品分配不均。

（三）被告所經營之二手商店係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場所，被告企業之中心思想旨在締造能與身心障礙夥伴一同工作，融入社區生活、將事業永續經營和追求環保之工作環境。被告事業理念具高度公益性，於事業夥伴之管理上始終保持包容、友善之態度，被告處理方式未逕行資遣，欲透過兩造勞動契約中調派員工之工作地點方式，係考量在最小變動之前提下輔導原告。原告拒絕被告調職命令，否認有調派的權利，已違反兩造勞動契約約定，再被告就調動工作一先聲請調解兩次未果後，被告再無其他方式改善缺失之可能始資遣原告，已符合最後手段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56頁）

（一）原告自111年11月17日起受僱被告擔任天母店副店長，約定月薪為3萬2075元。

（二）原告於112年1月15日發送未經主管確認修改版本折扣公告海報至顧客群組。

（三）原告於112年4月27日向被告主任郭湘玲為原證3所示之對話。

（四）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組為被證3之對話，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約談。

（五）被告於112年9月12日要求原告於112年9月25日至古亭店服務，經原告要求緩衝期六個月，經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告知僅得緩衝至112年10月16日古亭店上班，經原告拒絕。

（六）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告知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鐘宛翎本擔任被告之副組長，負責包含原告任職之天母店、和平店、古亭店之管理人事處理、經營對策，屬於原告之主管一節，業據證人鐘宛翎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88至189頁）。原告於112年8月28日於被告工作對話群組對話，其內容略以：

　　　「給宛翎的一封公開信...

　　　你或許是： 

　　　父母親心中的 好女兒；

　　　兄弟姐妹心中 好姐妹；

　　　男朋友心中的 乖女友（因為想討他歡心）。

　　　抑或係，長官心目中的 好員工（因為你總是會説悅耳動聽的話）；

　　　物流同事心中 好同仁（因為認清那裡不是你的主場，收斂了狂妄自大的本性）；

　　　客人心目中的 二老大（你常在客人面前自詡，在光仁主任是最大，我是排行第二順位的大）。

　　　但惋惜的是：你在光仁天母店的同仁心中是最不友善、最不可愛、不聽建言、好大喜功、有功獨攬、有過則推…縱然你已經被派往物流工作，仍是小動作、小手段不斷；慣用雞腸鳥肚的胸襟對待天母門市，未曾有一天停竭過。久而久之自然生成了你與天母店之間的齟齬與嫌隙。」

　　　（見本院卷第111至113頁）

　　　前開對話內容顯然係公開於工作群組，針對直屬主管鐘宛翎之個性、人格為人身攻擊，已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三）經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對原告輔導，表明因前開情形，而需將原告調離天母店觀察改善，擬調動至新店物流上班，因原告拒絕，遂暫留天母店，等候職務調整通知，有被告員工面談會議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25至27頁）。再被告於112年9月15日再發送電子郵件，表明曾於112年9月12日通知轉至古亭店服務，因原告要求照顧家人小孩，請求給予6個月緩衝期，被告討論後以商店人力安排及業務考量，調任案延至000年00月00日生效，原告應於112年10月16日至被告古亭店就任等情，有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此後因原告仍然拒絕調動輔導，被告遂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12年11月1日第一次調解原告未出席，112年11月20日第二次調解，原告表明自身為吹哨者遭主任針對報復，且被告存有偽造文書、強制罪，調動具有不當動機與目的，不同意調動，亦不同意先前已同意6個月後調動方案，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記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

（四）復證人郭湘玲證述：伊擔任被告庇護就業部主任，管轄三家庇護工廠、3個社會企業及一個物流中心，從8 月28日開始到勞資會議我們都沒有說要資遣原告，我們還是認為可以改善，所以我們採取的是調店，當時是預計將原告調到新店物流中心，因為鐘宛翎確定要離職不能指導原告，所以想說將原告調至物流中心親自輔導，伊直到8月28日當天才知道原告有一個姊姊的孫女要照顧，伊當時幫原告想新店到北投距離太遠，加上原告也是門市人員，所以就想說將原告轉調至古亭店，推測搭捷運不會太久，此事與人事、副執行長及執行秘書討論，伊當時將古亭店店長轉調至天母店，古亭店就有職缺，另該處交通方便，且伊常常前往古亭店，如要對原告輔導也可以，但原告對此調度是不配合、不回應，就是要留在天母店裡，和原告溝通過程都表持善意，後續進行二次勞資協商，協商的目的也都不是資遣，在這樣情況下沒有辦法以其他手段取代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第182至183頁、第185頁）。證人黃麗妙則證述：伊為被告人事，本案其實一開始沒有要資遣，2月1日時有做第一次輔導，再來是8月底鐘宛翎要離開時原告有在工作群組發文，鐘宛翎因此事大哭，行政中心有要求要輔導，大約是8月底，也因為這件事，開始有調職的想法，當時想要將原告調回物流中心就近由主任輔導，主任通知原告後才知道原告家庭有個孩子需要照顧，後來考量此情況就想說調到古亭，由該處資深員工帶領他，原告也不願意，也不知道怎麼和原告溝通，所以伊就到勞動局主動申請調解，第一次調解原告沒有來，第二次調解沒有溝通的餘地，第三次輔導也不是為了資遣，知道原告會去看身心障礙同仁手機，希望原告可以尊重主任的經營管理權，希望透過這個會議告訴原告要尊重貨物管理及職場秩序。做成的會議紀錄請原告簽名，但原告不願意簽名，一直講電話，原告就說要帶回去給他的律師看，我們就現場一直等，最後就是當天會議結束後，伊、執行秘書、主任討論後和執行長報告我們沒有辦法再和原告合作下去，因為是沒有信任關係了，原告所有的東西都要求要律師看，還有原告對工作群組的發文及對身心障礙同仁的行為覺得沒有任何不妥。被告機構以保護弱勢為目的，但在群組上這樣發文如果基金會完全沒有處理，是要給其他同仁及身心障礙同仁什麼樣的示範，所以最終是沒有選擇的資遣等語（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可見就前述不適任情形發生後，被告並未立即採取資遣之作為，擬透過調職由主管就近輔導之方式調整原告工作態度，然原告就此完全拒絕配合，經勞資調解協商時仍否認有不適任情形，可徵其對於前述不適任狀況並無改善意願，且拒絕雇主對此所為之任何輔導措施，被告於經過協商、調解過後，仍因原告無意願配合改善不能勝任之情形，始於112年11月28日通知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勞動契約，其並無違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甚明。

（五）原告固主張其對同仁之人身攻擊與其擔任門市銷售工作無關，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此部份業經證人郭湘玲證述：被告是身心障礙的庇護場，也要面對政府政策，所以在團隊合作需要非常緊密及需要溝通，原告是完全沒有辦法和團隊合作，幾乎無法溝通，因為被告庇護工廠及門市是需要合作協調，所有事情是需要一致的，原告群組貼文之時，伊當正在巡視其他工廠開車，當下先打電話給在古亭店的鐘宛翎，先安撫她，本來預定31日要開歡送會，當下鐘宛翎在哭，表示不要歡送會了，另外和平店店長也打電話給伊問有無看到這個貼文，和平店的同仁都覺得這太過分了，古亭店的同仁也有提出相同想法，天母店由二名一般同仁及三名身心障礙同仁，其中一名身心障礙者障別比較嚴重不看手機，另外二名身心障礙同仁自該次事件後變得較為安靜，本來將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是讓他們學習進入社區，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但在此事件後，伊發現他們有害怕的情況，心裡滿擔憂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至185頁），可徵被告因其經營企業之特性，同事間需互相協調溝通，而職場中對同仁之態度與合作情形，亦屬於工作內容之一環，原告針對直屬主管之人身攻擊將致同仁間溝通存有障礙，自屬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六）原告固另主張前述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4款、第5款云云。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4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前述調動係因原告存有不適任情形，需就近輔導原告所為之調動，已如前述，則被告之調動係企業經營所必須，並不存在不當動機與目的，應堪認定。再被告天母店與古亭店相距約10公里，以機車、大眾交通方式前往，通勤時間約為26分至44分許，有GOOGLE地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該通勤時間已在合理範圍內，並無距離過遠而需必要協助情形。末被告已於112年9月15日電子郵件中告知考量原告家庭安排，緩衝調職日期延後生效，自112年10月16日起開始，更難認此部份並未考量原告家庭生活利益，原告主張調動不合法云云，並無可採。再原告固主張兩造約定任職於天母店，並未約定得以調職云云，然就前述調動違背兩造勞動契約約定一節，未見原告舉證。並經證人鐘宛翎證述：原告面試初試時有告知因為是直營店，需要能夠輪調門市，未來有開新店，人事上支援需要輪調，伊有以自己為例，表示自己是從新店調到天母，原告有問要調到哪裡，會很久嗎？伊有跟原告說要看公司需求等語（見本院卷第188頁）。證人郭湘玲證述：初試因伊有事情所以委由鐘宛翎初試，複試時由伊與人事、執行秘書、複秘書長面試，當時人事黃麗妙有別說到要調動的事情，擔心上班時間無法配合或需要支援，伊記得原告有說伊未婚時間自由，可以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證人黃麗妙證述：複試會介紹主管，請面試者自我介紹，接著提問問題，詢問面試者有無問題要問，到一個段落會告知薪資、福利初試告知了，有無意見，針對職缺作單位介紹，表示選品店有2至3家，庇護工廠有3家所以人員會輪調，但選品店不會到庇護工廠，伊有說會調，面試當時原告沒有任何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其等均證稱面試時已告知需配合輪調，原告對此無異議後仍為任職，自難認被告以原告不適任為由調離天母店違反兩造約定，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七）綜此，兩造勞動契約已經被告於112年11月28日表示於112年12月18日終止，原告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其後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以調職方式輔導，原告拒絕輔導，遂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萬2075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